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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北市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程序表 

 

 

 

 

日期 時間 議程 

108 

年 

8 

月 

29 

日 

︵ 

星 

期 

四 

︶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主席致詞及來賓介紹 

10：10~10：30 

頒獎： 

1. 服務 150小時以上績優地政志工 

2. 長青志工志願服務松青獎 

10：30~10：50 
頒獎： 

服務 300小時以上績優地政志工 

10：50~11：10 全體受獎人合影 

11：10~11：20 業務宣導 

11：20~12：00 

1. 報告前次會議結論執行情形 

2. 討論提案 

3. 臨時動議 

12：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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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北市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宣導資料 

編號 1 宣導單位 土地登記科 

宣導

事項 
臺北智慧地所系統新功能上線囉! 

說明 一、 本局於 107 年 3 月 29 日建置整合跨平台、跨機關線上

申辦土地登記、測量案件的「臺北智慧地所系統」，全

面提供所有登記、測量網路申辦，自 107年 5月起，已

有 5 家地政士公會推薦之代書軟體公司完成資料產製

匯入本系統功能，簡化地政士申請程序，且陸續擴充

中。另為使民眾輕鬆繳納地政規費，本系統介接全國繳

費網，提供晶片金融卡電子支付之繳費管道。為持續精

進系統功能，本局再投入開發書表製作、連續送件、臨

櫃申請案件網路繳費及併單線上繳費等功能，並於 108

年 6月 10日正式上線。本次上線功能，包含： 

 書表製作：提供使用者線上製作，及產製土地登記申請

書、所有權買賣、贈與、抵押權移轉(變更)、抵押權設定、

信託登記契約書，未來仍將持續擴增可產製書表類型。 

 連件作業：為簡化並加速案件送件程序，提供網路申辦連

續送件功能，連續送件之案件亦可合併電子收據及併單網

路繳費。 

 代理人送件明細表：提供地政士線上申請代理人送件明細

表；提供臨櫃申請案件可利用本系統網路繳費，並可與其

他案件併單線上繳費，節省繳費所需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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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本局將持續開發書表製作，提供使用者線上製作並

產製所有權交換及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申請流程更智

慧化，自動帶入非初次使用者資料，提供更友善智慧的

使用環境；投入地政規費線上退費功能開發，無論是臨

櫃及線上申辦案件都可以在系統完成申請程序，地所審

核完成後直接依指定帳戶匯還退款，讓民眾免再奔波往

返地所，大大提升便民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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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北市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宣導資料 

編號 2 宣導單位 土地登記科 

宣導

事項 

自 108年 5月 1日起至 108年 10月 31日止，特將社區諮詢服

務改採「預約方式」辦理，與本市民政機關、本市地政士公會

合力推動「社區不動產預約諮詢服務」，歡迎多加使用本服務。 

說明   為推動在地為民服務方式，有效改善民眾需親至地政事務

所諮詢疑義之現況，及促進公私協力，本局自 106年 11月 9日

起正式實施「臺北市社區不動產諮詢服務計畫」，為更加切合民

眾需求，本局特訂定「臺北市社區不動產預約諮詢服務試辦計

畫」，將服務方式改採民眾主動至里辦公處以「預約方式」辦理，

秉持「走入社區」、「在地服務」的理念，將不動產諮詢服務與

鄰里中心結合，為民眾提供在地免費地政業務諮詢服務。 

相關服務內容如下： 

 諮詢項目：提供買賣、贈與、繼承、信託等有關地政登記、

測量或稅務相關法令問題解答。 

 服務流程：採取預約方式辦理。當民眾遇有地政相關問題

諮詢需求時，洽請里辦公處先行了解里民疑問及欲諮詢時

間後，聯繫本市地政士公會辦理預約，再由公會提供可協

助服務之會員資訊進行諮詢服務。  

 服務據點：原則於里辦公處供民眾及地政士進行諮詢服

務；倘遇個案無法於里辦公處辦理者，得由里辦公處、民

眾及地政士自行協調諮詢場地。 

 服務時間：依里辦公處、民眾及地政士自行協調之預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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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網站公告：本局網站設置「社區不動產預約諮詢專區」，對

外提供參與本服務之里辦公處資訊及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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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北市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宣導資料 

編號 3 宣導單位 地價科 

宣導

事項 

多元實價資訊，促進房市透明。 

說明 房市資訊的公開透明是健全住宅交易市場的重要工作，本局持

續強化實價登錄資訊加值應用服務，透過提供多元不動產價格

資訊，協助解讀房價，透明房市脈動。108年相關創新服務如

下，歡迎踴躍上網體驗： 

 精進地政雲實價查詢：持續提供我的比價清單、歷次移轉

交易履歷、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等多樣性功能，108年更精

進提供社區查詢進階版，首創提供「整棟建物」的完整移

轉實價案例，打破過去「個案」搜尋方式，讓民眾可更簡

易掌握房價行情。 

 精進不動產價格指數：持續編製與發布本市住宅價格月指

數及商辦租金半年指數，建立具公信力的價格租金趨勢指

標。108 年創新發布小宅價格月指數及 12 行政區住宅價格

季指數，提供各界更細緻化之房價指數資訊。 

 107年不動產動態年報：連續第 5年定期從總體面，及土地、

住宅、辦公、店面、停車位等次市場面，回顧分析本市年

度不動產市場變化，發布不動產動態年報，完整呈現實價

登錄量、價的真實情況。 

 2018臺北市熱門路段房價&租金索驥：運用大富翁桌遊的型

式，讓民眾輕鬆讀懂 40個熱門交易路段之房價、租金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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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獲取買租過程大小資訊，寓教於樂有效推廣房市資訊透

明與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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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8年度績優地政志工地政局感謝狀受獎者(21人) 

吳美雪女士 李素鑾女士 沈素蓮女士 

柯建德先生 洪淑雲女士 張國忠先生 

張榮堂先生 莊彩珠女士 陳盈如女士 

陳惠嬌女士 傅裕隆先生 黃秋香女士 

黃懷翊女士 楊秀華女士 楊書萍女士 

劉文海先生 歐月女女士 潘幸珠女士 

賴美枝女士 羅水灶先生 羅正一先生 

二、 108年度長青志工志願服務松青獎受獎者(3人) 

吳美雪女士 高椿蓮女士 魏秀琴女士 

三、 108年度績優地政志工市府獎狀受獎者(20人) 
 

 

 

 

 

 

 

江素美女士 吳八重女士 宋正才先生 

李武彥先生  李秋金先生 周炳昆先生  

林貴香女士 林義財先生  施銀河先生  

范美佑女士  翁義菊女士  張美蕙女士  

黃琪芬女士 葉紅齡女士  廖橋蓮女士  

劉玉霞女士 鄭政繁先生 盧俊男先生  

盧美伶女士  蘇荻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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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臺北市地政業務志工座談會會議結論執行情形 

臨時

提案

編號 

1 提案單位 
社團法人臺北市第

二地政士公會 
提案人 林昌陞 

提案 

目前律師、藥劑師只能於一處作為營業處所之相關法律規

定已宣布違反憲法規定，然地政士仍限制只能設址於一處

作為營業處所並不符合規定。 

結論 
本案錄案，目前地政士法規定地政士設立事務所以一處為

限，因涉中央法律規定，由本局向內政部反映。 

執行

情形 

1. 提案建議事項經本局 107年 10月 8日函報奉內政部 107

年 10 月 17 日函核復略以：「……二、查司法院釋字第

711號解釋係就藥師法第11條規定藥師執業處所應以一

處為限，及其相關函釋規定藥護雙重資格者執業處所以

同一處所為限，未就藥師於不違反該條立法目的之情形

下，或於有重大公益或緊急情況之需要時，設必要合理

之例外規定，認違反憲法第 23條，及與憲法第 15條相

牴觸。……惟藥師法經 103年修法仍以藥師執業以一處

為限，另增加但書規定，合先敘明。三、按地政士法第

12條規定地政士雖不得設立分事務所，其立法目的係為

避免借牌情況之發生及大規模地政士事務所壟斷市場

外，並利各有關主管機關之聯繫與管理，查地政士業務

多為代理申請 、辦理簽證及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書

等事項，工作型態及性質差異性不大，且以全國為執業

範圍，亦無有重大公益或緊急情況之需要，……請就地

政士業務實務管理面有無影響及地政士公會會員實際

執業需要及意見後，提出具體分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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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嗣本局於 107年 10月 18日函請本市地政士公會就會員

實際執業需要提供意見，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107年 11月 28日函回復略以：「……（一）就地政士業

務實務管理面之分析：……按目前管理機制係以地政士

申請開業執照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為其單一所屬主管機

關……惟如地政士可以同時成立多個分事務所……其

隸屬主管機關自然隨之高達多個機關單位，屆時有關地

政士獎懲處置或其應加入之縣市地政士公會會員資格

隸屬認定疑義等可能衍生之事端，將難免有競合或矛盾

等此類窘境現象產生……（二）就地政士公會會員實際

職業需要及意見：……現處電子聯絡資訊發達的時代潮

流中，似已將『網路』代替了『馬路』，故對於是否務

必跨縣市成立分事務所，應已無其迫切必要性……地政

士事務所之成立，係以地政士個人專業服務程度水準與

特色為其經營取向重點，而與一般藥師對於成藥等其他

量產的既定商品諮詢買賣性質有別。……綜合以上所

述，認為成立分地政士事務所除有借牌情況氾濫及大規

模地政士事務所有機會壟斷市場的缺失疑慮外，更有其

實務管理面之困難性存在。因此於現行地政事務所雖涉

以一處為限，但仍可通行無阻於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地

政事務所代理送件之狀態下，實不宜另行分事務所為

宜。」；另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未提供意見。 

3. 本局將內政部及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意見提供

提案人參考，並感謝提案人提案立意之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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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提案

編號 

2 提案單位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

政士公會 
提案人 黃永斐 

提案 

於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地籍圖皆可印成 A3 大小，將數筆

土地列印於 1 張，但跨縣市申請地籍圖只能印成 A4。請

協助反映地籍圖列印系統可否改善，以利跨縣市申請列印 

A3 尺寸的地籍圖，以節省紙張及費用，並利於閱覽。 

結論 
本案錄案，本局將於 1 個星期之內開會研議，如涉及中央

機關部分邀請其一同與會研議。 

執行

情形 

經本局資訊室於會後查系統功能已支援列印 A3功能，恐為

操作人員不熟悉，本局資訊室業於 107年 9月 13日向本市

各地政事務所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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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提案

編號 

3 提案單位 
社團法人台北市

地政士公會 
提案人 黎秀美 

提案 

於臺北地政雲網站進行土地增值稅計算時，需先至臺北網路

市民網站登錄密碼後才能再回臺北地政雲網站進行土地增

值稅計算，然土地增值稅計算時已需輸入身分證字號，建議

臺北地政雲網站新增密碼輸入功能，以簡化土地增值稅計算

流程。 

結論 

本案錄案，本局將與本府資訊局研商能否使用自然人憑證或

臺北卡直接由臺北地政雲網站一併完成查詢及申辦作業或

進行轉介至其他資料庫。 

執行

情形 

本案經本局資訊室與提案人進一步確認，目前地政雲登入步

驟太多，可否簡化，登入地政雲會員說明如下： 

1. 在地政雲點選「會員登入」進入「會員登入說明」頁面。 

2. 在「會員登入說明」頁面，點選「前往臺北卡會員中心

登入」。 

3. 系統跳轉至臺北卡登入畫面，讓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 

4. 系統會導回「地政雲首頁」，再點選「不動產價格資訊」

進入「地價查詢」開始試算土地增值稅。 

本府推動之「臺北卡」係為提供民眾可透過單一會員帳號即

可使用各項線上市政服務。本局於臺北卡上線前曾和本府資

訊局研議登入步驟可否減化，經討論結果仍僅能維持現目前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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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提案

編號 

4 提案單位 
本市地政事務所

志工 
提案人 黃福生 

提案 
部分網站密碼設置過於複雜，並建議各地政事務所網站版型

統一具有共通性，方便查詢及閱覽。 

結論 

1. 為維護資訊安全，故密碼設置仍需具較多限制。 

2. 目前本府各個局處皆係依本市政府規定版型作業，本局

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已依本局局網版型進行設置並增設

各地政事務所在地特色。 

執行

情形 
無後續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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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提案

編號 

5 提案單位 
台北市地政士志

願服務協會 
提案人 彭秀梅 

提案 

因銀行需查證貸款金額是否與實價登錄申報價格等同，故需

至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內進行查詢，然銀行卻

無法查得該筆已進行申報之實價登錄資訊。 

結論 

1. 實價登錄制度具備查核機制，將因個案依規定需進行異

常價格及特殊交易資訊之篩選去除，故案件如有上述情

形將會影響其揭露與否及揭露進度。 

2. 請提案人會後提供個案資訊，本局即釐清案情及檢討相

關機制是否應修正改善。 

執行

情形 

1. 本案已聯繫提案人提供實價未揭露案例，惟所提供 1案

經查並無未揭露情形，至其餘案例提案人表示未特別留

存案號資訊。 

2. 已向提案人妥為說明實價登錄制度具備查核機制，依規

定需進行異常價格及特殊交易資訊之篩選去除，並獲提

案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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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提案

編號 

6 提案單位 
本市地政事務所

志工 
提案人 傅裕隆 

提案 

去年聯繫會報曾建議土地開發總隊及地政局成立志工服務

隊，現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皆具備成熟之志工服務隊，建議地

政局亦可集合各地政事務所志工成立志工服務隊，地政局如

欲舉行大型會議或說明會，皆可動員志工服務隊參與協助。 

結論 

因本局土地開發總隊業務多屬政府機關案件，受理民眾案件

僅有再鑑界，將請本局土地開發總隊再次進行評估。另本局

服務台現係由本局同仁進行輪值，如各地政志工有意願接觸

本局業務之服務亦歡迎參與。本案請本局土地登記科將本局

需要民眾洽公之各業務類型列表，徵詢志工是否有意願至本

局擔任服務台志工，如志工具有意願即可進行安排及試辦。 

執行

情形 

1. 本案經本局彙整本局需要民眾洽公之各業務類型列表並

提供予本市地政士公會表示意見，案經社團法人台北市

地政士公會建議由該會詢問會員參與本局志工服務隊意

願後，再行決定是否成立。 

2. 經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回復略以：「……本會業於

多次講習活動中公開徵求會員報名參加在案，惟由於尚

無法明確瞭解本志工隊之具體服務工作內容及輪值所需

每月出勤次數等規畫安排事宜，故目前參與意願低落而

無向本會登記名單。……」，本案既經公會多次協助詢問

會員意願，迄今仍無登記名單，故無法依提案成立志工

服務隊。 



20 
 

臨時

提案

編號 

7 提案單位 
社團法人臺北市

第二地政士公會 
提案人 林昌陞 

提案 

有關本市社區諮詢服務之辦理，建議地政士有意願至該里服

務者，如里辦公處不方便提供作為服務空間，可與該里里長

進行溝通，提供里民活動中心等其他服務空間進行服務，以

增加該服務之服務據點。 

結論 

本案就地政士有意願至社區進行服務者，爾後如里長無法提

供里辦公處作為服務據點，將進行協調找尋合適之服務空

間，增加本服務之服務據點。 

執行

情形 

1. 為更佳切合民眾需求本局特將本服務改採民眾主動至里

辦公處以「預約方式」辦理，當民眾遇有地政相關問題

諮詢需求時，洽請里辦公處先行了解里民疑問及欲諮詢

時間後，聯繫本市地政士公會辦理預約，再由公會提供

可協助服務之會員資訊進行諮詢服務。 

2. 另服務據點原則係於里辦公處供民眾及地政士進行諮詢

服務；倘遇個案無法於里辦公處辦理者，亦得由里辦公

處、民眾及地政士自行協調諮詢場地，使地政士及民眾

於諮詢服務時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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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北市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提案單 

*提案內容以志願服務相關事項為限，若有地政士業務相關提案請於地政士座談 

 會中再提出 
 

提案

編號 
 

提案

單位 
 提案人  

提案 

 

說明  

業務

單位

意見 

 

結論  


